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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与承诺:

公民知情权的有效实现

莫纪宏

运用现代宪政原理来考察政府信息公开的合法性时, 必须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为核心。作为宪法权利, 知情权的最本

质的权利特征是, 它不受国家机关所掌握的国家权力的控制, 即便是立法机关, 也不能随意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立法权来制

定法律随意禁止或剥夺公民行使知情权。

知情权作为宪法权利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主权原则这一宪法原则。根据人民主权原则, 一切国家权力属于人民, 国家

机关不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 而是基于宪法的规定, 按照宪法的授权依法履行国家管理职能的国家权力的行使者。要保证

国家机关能够按照宪法的规定行使职权, 而不会滥用职权随意扩大自己的权限或者是利用职权随意侵犯公民权利, 在法理

上就必须保证人民可以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来监督国家机关依照宪法的规定合法行使自己的职权。

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让国家机关履行宪法职责的活动置于人民的直接监督之下, 其中, 让每一个公民都能通过合法的

途径了解国家机关在干什么, 是保证人民有效监督国家机关活动合法性的前提条件。为此, 就必须通过宪法设定公民的知

情权, 它是受到宪法保障的超越于国家机关职权之上的宪法权利。公民享有知情权的另外一层法律意义是通过政府提供的

信息, 公民可以更好地实现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权利。

政府信息从本质上来看是政府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为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而拥有的辅助性服务手段。政府信息必
须与政府履行自身职责的活动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为人民服务, 所以, 政府信息的公开化与政府行为的公开化是密不可分

的。从现代宪政原理出发, 政府是否在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履行自身为人民服务的职能, 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而接受

人民监督最重要的制度就是保证公民知情权的有效实现。政府行为必须公开化。

在依法履行自身职责中所传达的外部信息首先应该处于公开的状态。公民往往是通过政府提供的信息来了解政府行为

的合法性的, 与此同时, 政府依法向公民提供的法律服务, 大量的是以具体的信息资源形式出现的。所以, 政府信息公开

, 可以从两个方面保证公民知情权的实现: 一是公开政务活动, 使政务活动的合法性处于公民的有效监督之下; 二是公开

有利于公民实现其权利的信息资源, 为公民实现自身的合法权益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所以, 政府信息公开必须作出数量

和质量上的两个方面的保证和承诺。

政府向公民提供信息这是基于现代宪政原理而产生的政府所担负的一项绝对的宪法义务, 也是公民依据宪法所享有的

知情权实现的法律条件。当然, 政府在向公民提供信息时, 也必须根据信息性质的不同作不同程度或不同方式的公开。对

于与政府行为合法性有关的信息, 原则上政府必须绝对公开, 并且不得提供虚假信息, 否则, 就会严重影响公民对政府行

为合法性的判断; 对于政府提供的与公民切身利益有关的信息, 政府应该从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出发, 通过合理的信

息发布制度来公开政府信息。

所以, 强调政府信息公开不是目的, 而是保障公民知情权实现的法律手段。

政府在公开信息的时候, 必须依法公开, 而不是盲目地泄漏, 政府应当对自身公开信息的行为负责; 公民在依法行使

知情权时, 也必须维护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特别是应当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实现政府

信息公开与公民行使知情权两者之间在宪法和法律下的良性互动, 政府信息公开才可能形成一套稳定的政府工作制度, 防

止形式主义的滋生。


